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为了更好的履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法处理道路交

通事故，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的职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在日常执勤执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

程中，需依法对各类交通违法、事故等车辆进行拖移、扣留和保管。本项目拟选

取一家供应商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抚州市城区及乡镇的交通违法车辆进行

强制拖移及扣留车辆停放保管服务。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须在抚州市中心城区、高新区、临川区、东临新区中的任意两个区

域配备专用停车场，总面积不少于 7500 平方米（自有停车场须提供所有权证明

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且所有权人与投标人名称一致；租赁停车场须提供与场

地所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及场地所有权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如为承诺中

标后配备停车场，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内容须至少包含“中

标后十日内配备满足上述指标的停车场”，若中标后十日内无法提供或不满足

要求的，将被视为虚假响应），停车场应能保证交通管理部门的实际停车要求。

停车场地面须铺盖平整，地面夯实，压实度不低于 94%，要符合扬尘治理的标准，

不得存在积水情况，便于车辆及人员通行。停车场配备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相关

器材，投标人对停车场内突发事故火灾、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合同中明确约定停车场具体位置，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暂扣的交通

事故车辆及交通违法车辆应当停放在合同中规定的停车场内，停车场不得擅自将

暂扣的车辆停放在合同外的任何地点。

3.中标停车场属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合同约定的停车场，中标人必须

确保停车场的使用权并满足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暂扣的交通事故及交通

违法车辆的停放，否则，招标人有权单方直接解除合同并由中标人承担相应责任。

4.用于停放保管车辆的停车区域雨棚总面积（或者室内车位）应不少于 600

平方米；为满足办案需要，交管部门要求做好防护措施的保管车辆，中标人要按

交管部门的要求保证车辆被雨棚覆盖或停放在室内停车位，后续覆盖面积不足时



须及时加盖雨棚，大型车辆无法在雨棚内放置的，应做好物理隔离，以保护事故

车辆车上痕迹等证据材料，避免因下雨造成痕迹辨认不清。

5.投标人至少要配备一辆叉车、四辆合格专业拖车（即非载货专项作业车）

确保每天 24 小时待命，其中有一辆为大型拖车；所配备的车辆必须具有合法、

完备的证照，不得提供报废、非法车辆参与清障作业，保证车况良好并配备足够、

完好的交通清障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枕木、警示筒、警示带等反光标志、拖

车辅助轮、磅秤、千斤顶、具有夜间拍摄和摄录功能的相机等）及通讯工具，并

备好铲子、扫把、桶子等清扫工具对现场进行清理。大中型专业作业车（含）以

上车型还需增配消防器材、破拆工具等设备，以确保清障能力与通信畅通。

6.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车辆必须统一喷涂供应商单位名称及投诉电话。

7.中标人配备的车辆必须安装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车载终端及行车记

录仪，车辆定位数据须保存 3个月以上，并实时提供给采购人；行车记录仪必须

配备二个摄像头（前一后一），满足日间、夜晚的记录要求，能清晰摄录从采购

人将暂扣车辆移交给中标人起，至中标人将暂扣车辆移至采购人指定停车场并移

交完毕的整个过程，具体安装要求由采购人确定，摄录数据至少保存 3个月以上；

采购人要求中标人提供相应摄录数据但其无法提供的，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负责。

8.所有拟派人员须服从领导、听从指挥、提供优良服务。有服务电话专线并

保持电话畅通，拟派人员不少于 11 人，其中：至少提供 2名联络专员 24 小时待

命，停车场场地应保证每日 8:30-17:30 有至少 1名值守人员在岗，为确保安全

工作，拟派的出车拖移人员的中至少有 1名人员具有叉车作业证书，每日负责出

车拖移人员不得少于 4组，每组不得少于 2人（驾驶人员 1人，工作人员 1人），

且在应急情况下应增派工作人员；拖车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应穿着统一的具有反

光标识的服装，拖车时必须严格按程序操作，且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在操作过

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及干净的专用手套，在操作被拖移车辆时须在其座椅放置防护

垫；事故现场的所有物品应有专门的区域进行保管或放置在其车辆内，中标人不

得自行处置；工作人员须对事故现场做好外围防护措施，拖车过程中须对肇事车

辆的号牌进行遮挡；拖车、施救、停车过程中车辆有任何损失由中标人承担责任。

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10 分钟内出车，并快速及时赶到现场，城区到达现场时间

不超过 30 分钟，郊区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 50 分钟。



9.遇多车相撞的复杂现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要能快速的调动不少于 2

辆拖车快速及时的赶到现场。

10.中标人应具有拖车及其它工作车辆，遇大车侧翻等车辆不能移动需要起

吊的事故，应当由中标人根据情况联系有资质的相应救援车辆过来施救，施救价

格按行业标准执行，费用由当事人或其车辆保险公司进行支付，被施救车辆放到

中标人停车场内中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11.停车场收到交管支队的放行条后，在规定的停车时间内停车场不得以任

何理由拒绝放车，否则，招标人可不支付该放行车辆的费用并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相关责任。

12.停车场内事故车辆属合法扣押车辆，停车场要将事故车辆妥善保管、严

格保管、安全保管，不能人为毁坏车辆，不得使用停放的车辆、不得抽停放车辆

的燃油、不得拆卸停放车辆零部件等，要将停车场内事故车辆的钥匙保管妥当；

除民警办案需要，任何人不得对保管的车辆进行检查和对车内物品进行拿取，停

车场应保持车辆的完整性，如车主或其委托人员须拿取物品的，应和采购人确认

并做好登记；否则，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3.停车场必须安装监控视频等安保设备，并覆盖全停车场及所有车辆，不

留死角，且硬盘能存储 3个月以上的数据，如硬盘数据丢失造成法律纠纷，由中

标人自行承担。

14.停车场人员须对停放车辆进行认真核查，做好车辆型号、车牌、损坏程

度登记及建立台账等工作，台账包含电子台账及纸质台账，能够清晰显示扣车、

放车情况，车辆入库、出库的时间等，台账内容要清晰准确。台账保存期不少于

2年，服务期结束后移交给采购人。

15.如有当事人因停车场问题向有关部门投诉或法律纠纷，其结果及法律责

任由中标人承担。

16.停车场出现偷油等偷盗行为要一律移交派出所处理。如果是停车场内部

工作人员行为，一律开除并赔偿当事人损失，发现一次将被扣除成交价 1%的违

约金。

17.拖车过程中中标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与任何修理厂进行联系，也不得泄

露被扣车辆的信息，发现一次扣除成交价 1%违约金；被扣车辆如发现未停在指



定停车场或者在交管支队开具车辆放行条前事故车已经修好了，发现一次扣除成

交价 1%违约金；情节严重的，采购人可终止合同，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

担。

18.合同签订后，中标人应无条件接受原违法未处理完毕的车辆，在合同签

订后 15 天内与原服务单位办理工作交接，负责把原违法未处理完毕的车辆无偿

搬迁到中标人的停车场，采购人不再另行结算。（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加盖公

章）

19.本项目服务期满后，本项目中标人退场前要根据采购人的规定与新服务

单位完成交接工作，且停放保管在停车场的车辆不得立即撤走，由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按规定进行处置或剩余未及时处置的车辆由新服务单位无偿搬迁至其停车

场，期限 35 天。（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

三、收费标准

抚州市道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车辆拖车清障及停放保管服务费

收费标准

序号 车辆类型
城区拖车收费

元/每次·辆

乡镇拖车收费

元/每次·辆

停车保管费

元/天·辆

1

非机动车类（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含超标）、

婴儿车、残疾人车等）

10 20 2

2

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

车、电动普通摩托车、

电动三四轮车、燃油二

轮三轮摩托车类）

30 45 3

3 小型车（一类车） 115 128 10

4

中型车（含铲车、叉车、

拖拉机、农用车等低速

货车）

200 208 15

5 大型车（三类车） 280 288 20

6 大型客货车（四类车） 340 340 20

7 超大型车（五类车） 340 340 20

相关规定：

1、收停车保管费以车辆进入停车场之日算起。

2、停车保管天数计算：以北京时间 24:00 时（凌晨零点）为每天的分天点；

交管部门开具放行条之日起 5日内不计算保管费，超过 5日的由当事人按标准自



行支付。

3、被拯救车辆装载了政府职能部门规定为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品货物的，

需要停放在指定的可停车区域，该类车辆按同类作业项目收费标准加收百分之十。

4、如果交通事故车辆拯救有涉及到人员财产伤害赔偿问题，由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车辆拖至指定停车场停放（供收集证据使用）才能收取停车保

管费。

5、除相关规定外，老百姓提车时，停车场不得收取其它费用，如果发现有

收费情况，采购人可按收费金额的十倍处罚停车场。

6、如遇当事人无法领取车辆导致车辆长期放置等的特殊案件，费用由双方

另行协商。

四、考评办法

本考评办法中对应违约责任产生的款项，采购人可在应支付给中标人的任一

笔款项中直接扣除，扣除后仍不足的，中标人应另行向采购人予以补足：

1、使用不合格车辆提供拖车服务的，每发现一次扣除人民币 1000 元。

2、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服务，城区延迟 10 分钟以上、郊区延迟 30 分钟

以上的，经查实每有一次扣除人民币 200 元整。

3、出动车辆拖移，不按规定配带有关设备的，经查实每次扣除人民币 200

元整。

4、联络专员无法联系的，每有一次扣 500 元。

5、对接到采购人要求车辆拖移指令，存在推诿现象的，经查实每次扣除人

民币 1000 元整。

6、供应商服务意识不强，造成当事人投诉，造成不良或重大影响，查证属

实的，每次扣除人民币 1000 元整。

7、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将查扣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场之外的，每出现一

次扣除 2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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